
一直以来，住有所居是人民生活的大事。一方面，有一个配套完善、整洁干净的居住环境

是幸福的；另一方面，看房、买房、验房的过程是繁琐的、复杂的。近年来，合肥市针对商品房

交付、物业管理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助力人民居住品质的提高。作为

购房者及准业主，也需要及时了解相关法规政策，注意规避交付陷阱。 ■ 郭娅/整理

今年合肥近百个楼盘将交付
关于合肥新房交付的那些事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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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琐事多 收房要注意
验收新房是一个重要且较为繁琐的过程，购房者要格

外注意。一般来说，一定要查看“三书一证一表”。“三书”

是指《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建筑工程质量

认定书》，“一证”是指《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竣工综合验收

合格证》，“一表”是指《竣工验收备案表》。这些证件是房

屋质量的认证、开发商针对房屋保修的承诺、房屋设计以

及施工验收中各项具体技术指标的说明。证件齐全，才能

确定该房屋已验收合格。

实地验收要检验住房是否与所买的户型一致；有无规

划设计变更（如层高，窗户位置，管道布线）；结构工程、水

电工程、门窗工程、室外工程、市政配套与公共配套等是否

正常、完备或与商品房合同签订交付条件一致。

另外，要仔细读清交房验收单上的内容，不要对没有

实际检查的东西随便签字。对室内的情况及质量不明确

的，在收楼文件上可以注明“室内情况尚不清楚”等字样。

针对房屋有不满意的情况可及时与开发商沟通或向主管部

门寻求帮助及解决方法。

住宅物业管理更加严格
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和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

物业管理也越来越受重视。好的物业甚至能带动小区房价

的提升。近年来，有关部门针对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出台了

不少举措。日前，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发

展物业服务业，推动物业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满

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居住生活需要。

面对2021年即将交付的百余个楼盘，合肥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也作了物业承接查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县

(市)区、开发区物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辖区内的物业承

接查验工作，加强对物业承接查验工作的领导，落实专人

负责。及时对辖区内应当组织查验的楼盘进行督查，并做

好记录。开发企业应在物业交付使用15日前，与选聘的物

业服务企业完成物业承接查验工作。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

物业交接后30日内，持相关文件向物业所在地的县(市)区、

开发区物业主管部门办理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手续等。通过

一系列措施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监管，促进物业服务水平的

提高。

主城区中滨湖区交付楼盘最多
对于准业主来说，买房之后最期待的便是

新房交付了。1月5日，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做好2021年度新建住

宅小区物业承接查验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显示，2021年，合肥将有104

个楼盘即将交付。市区中，滨湖区即将交付的

楼盘最多，其次为包河、瑶海、高新等区域。作

为近两年合肥楼市较受关注的区域，滨湖区房

源的一举一动都备受购房者瞩目。其中，省府

板块和金融板块房源供应较多，今年滨湖即将

交付的楼盘也多以这两片区为主。

细看整个市区待交付的楼盘，其中有不

少项目此前已经交付了部分楼栋。如高铁都

市花园，毛坯交付，但是入户大厅和楼道做了

精装修；信达公园里，英伦风格的实景洋房赢

得了不少业主青睐。此外，还有联投中心书

城、佳源巴黎都市、御璟江山等楼盘均已开始

交付。

合肥规范楼盘交付行为
新房交付，也是业主和开发商容易产生

矛盾纠纷的时候。为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房

交付秩序，减少交付纠纷，去年12月初，合肥

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起草了《关于加强

新建商品房交付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表示将在新建商品房交付中全面推行“9631”

制度，规范商品房交付行为。其中要求，商品

房交付前9个月，必须要对照购房合同，检查

使用功能、工程进度等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对排查出的问题，要建立清单，制定整改措

施；交付前6个月要公布服务电话和服务人

员，畅通与业主的交流渠道；交付前3个月，应

当组织验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整改结束后，重新组织分户验收；交付前1个

月，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确定项目工地开

放日，分期邀请业主代表到项目现场察看。

在项目现场开放过程中，对业主提出的商品

房交付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质

量等问题，要逐项记录并及时进行整改完善。

征求意见稿中对延期交付及交付质量

问题也作了说明，如果商品房项目不能按照

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拟

定新的交付时间，在合同约定交付日期前1

个月书面告知业主，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

应责任。商品房项目未经综合验收或验收

不合格、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商品

住宅项目未完成物业承接查验，不得交付使

用。商品房交付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

项目交付现场显著位置公示交付流程等相

关资料。

交房即拿证逐步成为现实
以往，从收房到办证，是一个较为漫长

的过程。近年来，杭州、江苏、西安等地均

开始有“交房即交证”的尝试，“住权与产权

不同步”的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去年

底，合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房即发证”

试点项目，在包河区高速时代首府交房现

场举行。

这是安徽省首例“交房即拿证”，实施首

次全程电子化办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

一窗办事平台”，开发企业发起登记申请、金

融机构同步审核贷款信息、购房人填写个人

信息并网上缴纳税、费，合肥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实现购房人收房同

时即可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切实保障了购

房人的合法权益，为人民群众办理落户、子

女入学等需求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